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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读

● 综合自新华社 作者：杨静、赵家淞、胡超

● 综合自新华社 作者：舒静、白阳、孙少龙、徐骏

挥别千年贫困，云岭大地尽开颜
88个贫困县、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9个直过民族、880余万贫困人口……

今年 11 月，随着云南省宣布最后 9 个贫困县摘帽，这个全国贫困县最多的省

份战胜了绝对贫困，被贫穷围困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清零”时刻，云岭大地挥别千年贫困，各族群众尽开颜，奋力开启新征程。

在迪庆州维西县的腊普河谷，
地里的冰葡萄马上就要到采摘期，
脱贫户舒秀英正在基地忙着管理
葡萄。

今年 44 岁的舒秀英家在维西
县塔城镇启别村，过去长时间处于
贫困状态。自村里发展了冰葡萄
酒产业后，日子开始有了变化。

“现在生活是越来越好了。”谈
及变化，舒秀英满脸笑容，6 亩地流
转给葡萄酒企业，自己还在企业务
工，去年全家收入超过 10 万元。

葡萄产业已成腊普河谷群众
增收的重要产业，随着深加工和

“党支部+”模式的推进，群众增收
更有保障。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胡
波介绍，2019 年全省扶贫产业覆盖
近 169 万户贫困户，基本实现产业
到户全覆盖；遴选聘用了近 3 万名
产业发展指导员、组建农业科技专
家组，开展生产技术服务。

在扶 贫 产 业 蓬 勃 发 展 、确 保
群众长效增收的同时，云南还积
极实施教育扶贫，以阻断贫困的
代际传递。

2018 年对兰坪县贫困生毛元
怀而言，有着重要意义：他来到了

珠海欧亚技工学校。
“第一次走出大山、看到大海、

规划自己的人生……”他经历了人
生中的很多第一次。

近年来，云南省不断提高义务
教育巩固水平，通过实施职业教育
扶贫工程，贫困户“两后生”有 30 万
余人接受职业教育。目前，迪庆州、
怒江州开展了“十四年免费教育”，
确保学生不因学致贫、因学返贫。

如今，毛元怀在珠海的一家企
业实习。“我学的是机电一体化，我
要成为我们家里的第一个工程师，
争取留在珠海，拼搏未来！”他说。

薄雾之下，炊烟袅袅。78 岁的
独龙族老人孔当娜将和好的荞麦
面倒进烙饼机，合上盖子后，静静
地注视窗外缓缓流动的江水。

“能每顿都吃上荞麦面是我曾
经的心愿。”孔当娜出生时，她所在
的族群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很长
时间都吃不饱、穿不暖，为获得更
多的食物，只能到山上找野菜、下
江捕鱼。家里薄薄的独龙毯就是
被子，睡觉就必须围着火塘。

因为整乡帮扶项目，孔当娜搬
离四处漏风的木楞房，告别照明靠
煤油、通讯靠吼的日子。

“现在每天都能吃上肉，但最
喜欢吃米饭。”孔当娜说，家里各类
电器一应俱全，有了草果等产业，
生活有了很大改善。

“独龙江是我们的母亲河，现
在是她最好看的时候。”孔当娜感
慨 道 。 江 水 依 旧 ，但 生 活 已 换 了
人间。

尽管贫困群众的致贫原因不
同，有着不同的贫困体会，但他们
都“不想再回到过去的生活”。

老家在会泽县马路乡弯弯寨
村的王文选，过去住在山坡上的土
墙房里，守着只能种土豆、玉米的

一亩三分地过活。
这 样 的 生 活 被 定 格 在 去 年 7

月，一家从 100 多公里外的村子搬
到了县城边的安置点。政府帮他
找 了 送 水 的 工 作 ，妻 子 成 为 社 区
保洁员，两 人 每 月 能 收 入 4000 元
左右。

“精准扶贫改善了贫困地区发
展条件，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云
南 省 发 改 委 副 主 任 梁 旭 东 介 绍 ，

“十三五”期间，云南省建设了近 25
万套住房，近 150 万人搬进了安全
稳固的住房，搬迁群众从广种薄收
变为多元增收。

夜深了，昭通市大关县城的一
间临时宿舍里气氛热烈。挂职的
县扶贫办副主任陈锦上正与扶贫
干部讨论职教协作。

2017 年，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
发区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陈锦上
主动请缨，到对口帮扶的大关县参
与扶贫。那一年，他 49 岁。

“贫困容易形成恶性循环，阻
断贫困代际传递很重要。”陈锦上
到大关县后，联系了爱心机构给学
生捐赠物资，折价超过 500 万元；动
员贫困家庭初中毕业生到中山市

进行职教学习；联系爱心人士资助
学生生活费。

“东西部扶贫协作充实了我们
的攻坚力量。”云南省扶贫办帮扶
协作处处长牛涛说，2016 年以来全
省累计接受上海市、广东省援助资
金 141 亿元，4000 余名干部、专业技
术人才赴滇帮扶。

今 年 2 月 ，云 南 各 地 还 在 防
控 疫 情 ，但 脱 贫 攻 坚 战 从 未 中
断 ：云 南 省 扶 贫 办 副 主 任 施 榆 兵
带 着 督 战 小 分 队 ，拿 着 扶 贫 表
册 ，驾 着 车 开 着 导 航 来 到 兰 坪

县 ，帮 助 贫 困 村 解 决 脱 贫 短 板 ；
会泽县大海乡党委书记陈平带着
扶 贫 干 部 ，不 顾 风 雪 ，挨 家 挨 户
进 行 贫 困 劳 动 力 摸 底 ，为 后 期 精
准 进 行 劳 务 输 出 、稳 定 群 众 收 入
打下基础。

云南用“干部脱皮”换来“群众
脱贫”。云南省扶贫办主任黄云波
介绍，2015 年以来，云南省把最优
秀的干部选配到脱贫攻坚一线，26
余万名驻村第一书记、驻村扶贫工
作队员向贫困地区集结，与贫困群
众并肩战斗。

穷困的时光被按下停止键

12月 8日拍摄的云南脱贫攻坚情况新闻发布会现场。
当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云南省昆明市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云南脱贫攻坚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各界合力冲锋，集中力量打好攻坚战

更好的日子已经开启

有网友问：不少夫妻已经过
认真思考才决定离婚，还需要 30
天静静地等待吗？这样的冷静
期有何意义？

王金华表示，夫妻双方应妥
善考虑，是不是感情确已破裂，
是不是对子女抚养等问题都进
行了妥善安置，冷静期的作用正
在于此。

法律专家普遍认为，在冷静
期实践中，要切实提升夫妻双方

对婚姻的责任感，减少将婚姻视
为儿戏情况的出现，而不能使其
成为恶意拖延离婚、互相侵害权
益的工具。

近年来，民政部部署开展婚
姻家庭辅导服务，深化婚姻家庭
关系调适和离婚辅导，积极维护
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截至目
前，全国 54.3%的县级以上婚姻
登记机关设置了婚姻家庭辅导
室，为当事人提供情感辅导、心

理疏导、危机处理等服务。
今年 8月，民政部会同全国妇

联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婚姻家
庭辅导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推
进新时代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工
作。为把这一制度实施好，民政部
门将依托婚姻登记机关建立健全
一站式、多元化、人性化的婚姻家
庭服务机制，为当事人提供情感沟
通、心理疏导、关系修复、纠纷调解
等服务。

离婚冷静期刷屏，权威专家回应网民四大热议话题
民法典将于 2021年 1月 1日正式实施，其中离婚程序中增加 30天冷静期引发社会强烈关注，相关多个热点话

题连日冲上微博热搜榜。

一些网民表示疑虑，担心离婚会变难，冷静期会出现一些变数，纠纷增多。针对网民热议的四个焦点话题，

“新华视点”记者采访了权威专家。

“ 过 不 下 去 了 才 想 离 婚 ，结
果 还 要 再 等 30 天 ？”不 少 人 认
为，离婚冷静期的设置增加了离
婚难度，也是对离婚自由的一种
干预。

法律界人士认为，30 天离婚
冷静期只是在程序上让协议离婚
的时间长了一些，30 天之后如果
仍想离是个人自由选择。调整的
目的只是想给轻率离婚的夫妻一

个挽回婚姻的机会。
“这只是离婚登记程序的调

整 ，相 关 要 件 方 面 没 有 本 质 变
化。”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王金
华 介 绍 说 ，“ 离 婚 登 记 程 序 的 调
整，主要是为那些草率离婚、冲动
离婚的人增加一个门槛。”

数据显示，从 2003 年起，国内
离婚率已连续 16 年上升，2019 年
达到千分之三点四，依法办理离

婚手续 470.1 万对。
参与民法典编纂的全国人大

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孙宪忠说，民法典规定的协议离
婚的冷静期，体现出清晰的问题
意识，即针对轻率离婚的社会现
象，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同
时，也体现出法律背后的道德伦
理基础——尊重婚姻、尊重家庭、
珍惜感情。

有网友担心，要离婚的夫妻
本来就矛盾很深，在增加的 30 天
里有可能情绪会激动，万一发生
家暴怎么办？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高级
顾问张逢春表示，冷静期内发生
家庭暴力，受害方可以向法院申
请人身保护令，保障人身安全；也
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诉讼
方式离婚。

孙宪忠向记者解释，离婚冷
静期仅适用于协议离婚。如果婚
姻当事人的矛盾不能自我化解，
就需要法院去解决。如果出现家
暴等情形，就不是协议离婚能解
决的问题，而涉及诉讼离婚了。

“当事人的争执一旦到了法
院，对另一方当事人有不利情形
时，法院都是有解决问题的方法
的，民事诉讼法、民法典等都建立

了很详细的制度，此类问题无需
过多担心。”孙宪忠说。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
秘书长、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民
法典研究中心主任孟强表示，冷
静期内发生家暴应该尽快切换离
婚路径，转至诉讼离婚，同时注意
保存家暴的证据。受害人一方要
及 时 报 警、验 伤、保 存 人 证 物 证
等，证明家暴发生。

不少网友担心：如果真是铁
了心要离婚，冷静期中，一方如果

“突击花钱”、转移财产，或是肆意
损毁共有财产，怎么办？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常务
理事孙若军表示，对于上述行为，
可以依据民法典规定处理，如果
一方在冷静期内挥霍、转移或毁
损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就可以
少分甚至不分财产。

法条规定：夫妻一方隐藏、转
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
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
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
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
分或者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
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
共同财产。

张 逢 春 表 示 ，一 般 来 说 ，准
备 离 婚 的 夫 妻 双 方 已 经 就 共 同

财 产 的 分 配 达 成 书 面 协 议 ，冷
静 期 内 一 方 突 击 转 移 财 产 未 必
能 达 到 目 的 。 而 且 ，一 旦 一 方
采 取 转 移 、挥 霍 财 产 的 行 为 ，另
一 方 完 全 可 以 提 起 离 婚 诉 讼 。
对 于 离 婚 冷 静 期 内 双 方 财 产 状
态 已 经 基 本 固 定 的 情 形 ，法 院
可 以 要 求 转 移 、挥 霍 财 产 的 一
方 对 另 一 方 进 行 返 还 ，并 且 在
财 产 分 配 中 采 取 不 分 或 者 少 分
的惩罚措施。

焦点一：设置冷静期是否干预离婚自由？

焦点二：冷静期内发生家暴怎么办？

焦点三：冷静期内一方“突击花钱”或转移财产怎么办？

焦点四：冷静期30天里能做什么？


